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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考核评价制度》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现将《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考核评价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

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
2020年9月25日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
考核评价制度

为科学评估并持续改进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，建立健全标准化、同质化的质量控制体系，以考核评价为抓手，强化全市全科医疗服务的规范化管理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总则
（一）考核目的
落实《重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考核细则（草案）》要求，通过量化考核评估全市全科医疗质控工作成效，找出薄弱环节，推动质控工作标准化、规范化，保障全科医疗服务质量。
（二）考核对象
重庆市各区域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（以下简称 “区域中心”）、各区（县）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（以下简称 “区县中心”）。
（三）考核原则
1.量化为主：核心指标均设定可量化标准，减少主观评价；
2.客观公正：以工作台账、数据报表、系统记录为考核依据；
3.注重实效：聚焦质控工作落地效果，关联基层医疗质量提升；
4.动态调整：每年根据国家/市级质控政策更新，优化考核指标。
二、考核内容与量化标准
（一）组织建设（20 分）
	考核指标
	量化标准
	分值
	考核依据

	机构设置
	按要求配备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，人员稳定（年度变动≤1 人）
	5 分
	人员任命文件、年度工作台账

	制度完善
	制定例会、培训、督查等核心制度，并及时更新
	5 分
	制度文件及更新记录

	队伍建设
	组建质控专家团队（区域≥15人、区县≥10人），且专家年度参与工作≥4 次
	10 分
	专家名单、参与工作记录


（二）工作推进（50 分）
	考核指标
	量化标准
	分值
	考核依据

	例会落实
	区域 / 区县年度≥4 次，参会率≥90%
	10 分
	会议纪要、签到表

	质控覆盖
	辖区内全科医疗机构质控覆盖率≥95%（含民营机构），四年内覆盖全部医疗机构
	15 分
	医疗机构名单、质控记录

	指标监测
	完成市级下达的全科质控指标，达标率≥90%
	15 分
	季度数据报表、系统数据

	问题整改
	质控发现问题整改率≥95%，复查合格率≥90%
	10 分
	问题台账、整改报告、复查记录


（三）培训与指导（20 分）
	考核指标
	量化标准
	分值
	考核依据

	培训开展
	年度组织全科质控培训≥4 次，基层医疗机构参训率≥80%
	10 分
	培训通知、签到表、课件

	基层指导
	区域 / 区县每季度指导基层机构≥1 次
	10 分
	指导记录、基层反馈表


（四）信息报送与创新（10 分）
	考核指标
	量化标准
	分值
	考核依据

	信息报送
	按时提交季度数据、年度总结，报送及时率≥100%
	5 分
	报送记录、文件签收单

	工作创新
	探索互联网 + 质控（如远程质控、线上培训）等新模式，且年度推广≥1 项
	5 分
	创新方案、推广记录


三、考核流程
1.自查阶段：每年 12 月中旬前，各级中心对照本制度完成自查，提交自查报告及佐证材料至上级中心（区县报区域、区域报市级）。
2.核查阶段：次年 1 -2月，市级中心组织专家对区域、区县中心进行核查；对市级中心，由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质控办组织核查。
3.评分与反馈：核查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分，形成考核报告，反馈至各级中心；对考核不合格（评分后10%）的，下达整改通知书，限期整改。
4.结果应用：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医疗质量考核体系，优秀单位予以通报表扬，不合格单位约谈负责人。
四、附则
1.本制度由重庆市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2.考核指标可根据年度工作重点调整，调整方案需提前 1 个月公示。
3.各级中心应建立考核材料档案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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